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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忠市红寺堡区 2022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
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债券

资金项目分配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
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精神，根据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

年新增政府一般债券资金指标的通知（第一批）》（宁财（债）

〔2022〕153 号）《关于切实加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

振兴有效衔接债券资金管理使用的通知》（宁乡振发〔2022〕57

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红寺堡区 2022年巩固拓展脱贫

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债券资金使用管理，确保资金支出

进度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，制定本分配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及中央农

村工作会议精神、自治区和吴忠市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

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部署新要求，加强乡村振兴债券资金管理

力度，优化资金使用机制，充分发挥好债券资金使用效率，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

二、资金下达情况

根据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新增政府一般债券资

金指标的通知（第一批）》（宁财（债）〔2022〕153号）文件，

下达我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债券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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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0万元。

三、资金使用计划

按照资金使用方向和范围，乡村振兴债券资金共实施项目５

个，投入资金 5000万元。具体项目如下。

1.红寺堡区红寺堡镇南片区排水管网工程，投入资金 1500

万元。

建设内容：为团结、红关、红海村共计 4891 户、18496 人

铺设污水管网。新建 d300-1500 I 级钢筋混凝土污水管道 30674

米、DN800-1500 Il 级钢筋混凝土污水顶管 105米、D225聚乙烯

双壁波纹预留管 8960 m，管道基础采用 180°砂石基础；新建 1000

mm×1000 mm至 2200 mm×1700 mm矩形钢筋混凝土污水检查井

和沉泥井 1272 座，同时安装防坠落装置；安装 De225*225Y 型

三通 2051个、De225管堵 4102个；更换原有破损井盖 321座；

更换原有井防坠落装置 395 套；拆除及恢复路面 63196 m2以及

对原有管道清淤疏通 6373 m3。

实施部门：住建交通局

2.大河乡乌沙塘园区特色蔬菜瓜果产业温棚建设项目，投入

资金 1000万元。

建设内容：为当地农业发展做出积极响应，规划用地配套设

施农业大棚 40栋，主要发展辣椒、草莓、西红柿、小吊瓜等特

色产业蔬菜瓜果，推动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条件，促进农业提质增

效。该项目完成后，大棚蔬菜的产值是露地蔬菜产值的 4-5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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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进一步满足城市居民及周边地区对无公害农产品的需求，

并能合理开发农村劳力资源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，解决部分下岗

人员就业，带动相关产业协调发展。

实施部门：大河乡人民政府

3.设施瓜菜产业及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，投入资金 500万

元。

建设内容：为进一步发展辣椒、韭菜、西甜瓜等设施瓜菜产

业，新建 7栋日光温室，以及 1.413公里混凝土道路一条，利用

大棚设施栽培等高产配套技术，严格实行有机农产品标准化生

产，一方面可有效提高作物产量、质量及效益，提高农民收入，

单棚年均纯收入可达 4-5 万元，带动劳动就业 4-10 人，可使农

民变“冬闲”为“冬忙”，既增加了收入，又丰富了生活；另一

方面通过参与温室作物生产也可提高广大群众的科技素质。

实施部门：农业农村局

4.吴忠市红寺堡区罗山西麓经果林产业供水工程。投入资金

500万元。

建设内容：为解决 1.02 万亩经果林灌溉用水问题，发展我

区葡萄等产业，提供葡萄等产出效益，增加农户收益，铺设灌溉

供水管道 50.05公里，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，进一步推进经果

林种植业的发展，提高经果林亩均产量，同时可以涵养水源，稳

固土壤，防止水土流失，增加绿地面积，植被覆盖率提高，局地

气候得到改善，对罗山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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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的意义。

实施部门：水务局

5.新庄集乡南源村、柳泉乡沙泉村排水管网工程。投入资金

1500万元。

建设内容：新庄集乡南源村新建污水管道 d300-500Ⅱ级钢筋

混凝土管 15520 m，预留管 de225聚乙烯双壁波纹管 3550 m，新

建 100 m3化粪池 2座，道路破碎及恢复、绿化的拆除与恢复等；

共敷设管线 30730m，管径为 d300~d800，有效容积 100 m3、30 m3

的玻璃钢成品化粪池各 1座；混凝土模块式污水检查井 692座，

顶管用工作井 2座。道路开挖及恢复面积为 49800 m2；绿化带、

人行道、绿化花墙、U型混凝土渠道、农户院内户外地面、道牙

等拆除及恢复，树木移植。

实施部门：生态环境分局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。各项目单位要加强组

织领导，实行“一把手”负总责，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，

严格按照要求、工作目标和标准，确保所有项目能够按时保质保

量完成。

（二）严格项目管理，广泛接受监督。进一步加强资金项目

管理制度，规范监督检查机制，做到内部检查和社会监督审计结

合，项目资金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采用招标制、政府集中采购。

纪委监委、财政、审计等监督部门要积极履行职责，强化监督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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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，确保项目实施顺利和资金使用安全。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

对实施项目在区、乡、村三级进行公示公告，接受群众监督，对

不按方案要求和有关规定落实项目的，一经查实，将从严追究责

任。

（三）严把时间节点，确保资金支付。各项目实施单位应及

早安排项目实施，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，对已完工项目，及时安排

验收审计，确保资金及时支付。

（四）精准考核验收，开展绩效评价。各项目实施单位要规

范项目绩效目标设置，加强项目绩效目标审核，落实资金使用者

的绩效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执行监控机制，定

期对项目实施情况、绩效目标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分析，与绩效目

标偏离的，要及时处理和纠正，加强监控结果应用。


